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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法律 

厦门 QFLP 指引和苏州 QFLP 试点办法政策简析 

作者：投资基金与资管组 

近年来，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汇政策的逐步放宽，境外资本成为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资金

来源之一。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用于接纳境外投资人，并进行境内股权投资在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新规梳理 

厦门和苏州作为两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直致力于引导私募资本汇聚。为进一步吸引境外资本，近期两

地分别推出了新的QFLP政策。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于7月23日印发了《促进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发

展工作指引（试行）》（夏金管〔2020〕87号，“厦门QFLP指引”），对厦门QFLP基金的设立作出指引性

规定。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和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管理委员会于7月24日印发了《苏

州工业园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苏园管规字〔2020〕2号，“苏州QFLP试点办法”），为苏

州工业园区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提供了政策支持。两地政策均支持落户

当地的管理人和基金申请QFLP资质，支持外商独资管理人和中外合资管理人，在一些具体的条件上有相似

之处也有一些不同，我们梳理了厦门QFLP指引和苏州QFLP试点办法中关于QFLP基金、QFLP基金管理人、

QFLP基金投资人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并总结如下： 

序号 事项 厦门 苏州 

1 试行地区 QFLP 基金及 QFLP 基金管理人必须注册在

厦门。 

QFLP 基金和 QFLP 基金管理人，住所必须在苏州工

业园区，原则上注册在苏州自贸片区。 

2 QFLP 基金

— 企 业 形

式、名称 

(1) QFLP 基金可以采用公司制和合伙制的

组织形式。 

(2) QFLP 基金在名称中须加注“股权投

资”、“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

资”、“创业投资基金”字样。 

(1) QFLP 基金可以采用公司制、合伙制等组织形

式。 

(2) 未明确 QFLP 基金名称的特殊要求。 

3 QFLP 基金

—注册资本

（或认缴出

资） 

QFLP 基金认缴出资不低于 1,000 万美元等值

货币。出资方式限于货币资金。股东或合伙人

应当以自有资金出资。 

QFLP 基金注册资本（认缴出资）应不低于 1,500 万

美元等值货币。出资方式限于货币资金。合伙制

QFLP 基金的合伙人应当以本合伙人名义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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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厦门 苏州 

4 QFLP 基金

投资者的要

求 

(1) QFLP 基金的股东或合伙人应当符合《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

见》（银发〔2018〕106 号）和《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

〔105〕号）等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要求；

且 

(2)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 在申请前的上一个会计年度，具备自有

资产（净资产）规模不低于 500 万美元

等值货币或者管理资产规模不低于

1,000 万美元等值货币； 

 持有境外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资

产管理、私募基金相关业务牌照。 

(3) 每个股东或有限合伙人的出资应不低于

100 万美元等值货币，普通合伙人或

QFLP 基金管理人、团队出资不受上述条

件限制。 

(4) 为促进厦门与台港澳、东南亚及“一带

一路”沿线地区金融合作交流，对上述

区域企业或个人出资作为 QFLP 基金的

股东或合伙人，可适当放宽要求。 

(1) QFLP 基金的境内外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

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 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风险承担能力的机

构或个人； 

 机构投资者需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

控制度，近三年内未受到所在国家、地区司法机

关和相关监管机构的处罚；境外机构投资者自

有净资产不低于 500 万美元等值货币，单笔投

资金额不低于 100 万美元等值货币；境内机构

投资者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单笔

投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 

 个人投资者需签署股权投资企业（基金）风险揭

示书；境内外个人投资者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或近三年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

人民币，单笔投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 

(2) 未明确 QFLP 基金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股东或

合伙人存在政策放宽的情况。 

5 QFLP 基金

管理人—企

业形式、名

称 

(1) QFLP 基金管理人可采用公司制和合伙

制的组织形式。 

(2) QFLP 基金管理人可以由外商独资或中

外合资形式发起设立。 

(3) QFLP 基金管理人在名称中须加注“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股权投资管理”、

“创业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字样。 

(1) QFLP 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公司制、合伙制等

组织形式。 

(2) QFLP 基金管理人可是由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

形式发起设立。 

6 QFLP 基金

管理人—注

册资本（或

认缴出资） 

QFLP 基金管理人的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

应不低于 100 万美元等值货币。出资方式限

于货币资金，股东或合伙人应当以自有资金

出资。 

QFLP 基金管理人实缴注册资本或实缴出资额应不

低于 100 万美元等值货币。出资方式限于货币资金。 

7 QFLP 基金

管理人—股

东资格 

(1) QFLP 基金管理人：内资企业或外商投

资企业。 

(2) QFLP 基金管理人的主要境外股东、合

伙人或其关联方应满足以下条件： 

 具备从事股权投资经历或持有境外金融

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资产管理、私募基

金相关的牌照； 

 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控制

度； 

 在申请前的上两个会计年度，未受到所

在国家、地区司法机关和相关监管机构

的处罚。 

(3) 为促进厦门与台港澳、东南亚及“一带

一路”沿线地区金融合作交流，对上述

(1) QFLP 基金管理人：内资企业、由外商独资或

中外合资形式发起设立的企业。 

(2) QFLP 基金管理人的境外股东或合伙人应当满

足以下条件之一： 

 在申请前的上一会计年度，具备自有资产（净资

产）规模不低于 1 亿美元等值货币或者管理资

产规模不低于 2 亿美元等值货币； 

 持有境外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资产管理牌照。 

(3) QFLP 基金管理人的境内股东或合伙人应当满

足以下条件之一： 

 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公募

基金管理等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持牌金

融机构或由其持股 50%以上的一级子公司； 

 园区重点支持、引进的大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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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厦门 苏州 

区域企业或个人出资作为 QFLP 基金管

理人的股东或合伙人，可适当放宽要

求。 

企业、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等，且在申请前的

上一会计年度，具备自有资产（净资产）规模不

低于 5 亿元人民币或管理资产规模不低于 10 亿

元人民币；近三年连续赢利。 

(4) 未明确 QFLP 基金管理人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

股东或合伙人存在政策放宽的情况。 

8 QFLP 基金

管理人—从

业人员 

未明确。 申请设立时，应当具有至少 2 名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的高级管理人员： 

(1) 有五年以上从事股权投资或股权投资管理业

务的经历； 

(2) 有二年以上高级管理职务任职经历； 

(3) 有从事中国境内股权投资经历或在中国的金

融类机构从业经验； 

(4) 在最近五年内没有违规记录或尚在处理的经

济纠纷诉讼案件，且个人信用记录良好。 

9 QFLP 基金

投资限制 

QFLP 基金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私募行业

监管部门和自律组织对私募基金投资的限

制，不得投资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禁止外商

投资的领域。QFLP 基金资本金及结汇资金的

使用应当符合国家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对资

本金使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QFLP 基金应当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为导向，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不得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

事项。 

二、新规亮点 

本次厦门QFLP指引和苏州QFLP试点办法的出台，体现了厦门和苏州着力吸引外资，开拓境内股权投资

基金多样化的意愿。 

厦门地处中国福建省东南端，承担着与台港澳和东南亚等地区的交流纽带作用。因此，本次厦门QFLP

指引特意强调为促进台港澳、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金融合作交流，对上述区域企业或个人出资作

为QFLP基金和QFLP基金管理人的股东或合伙人，可适当放宽要求。同时，厦门QFLP指引试行一年，不排

除在试行过程中厦门不断细化指引政策，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将厦门QFLP及相关配套政策逐步搭建完善的

可能。 

苏州作为传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注册地之一，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方面已经积累了多年经验。本次

苏州QFLP试点办法的出台，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苏州QFLP基金及QFLP基金管理人的相关要求。相较于厦门

QFLP基金，苏州QFLP基金具有更高的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要求。同时，苏州QFLP基金管理人需具有

符合条件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境内股东/合伙人或境外股东/合伙人亦有明确规定，便于境外股权投资管理机

构参照执行落实。 

三、展望 

近年来，全国各地均不断加强私募投资基金领域的政策支持，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也吸引了诸多投资机构

落地。厦门QFLP指引的出台为吸引外资，促进股权投资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并为境

外资本参与境内股权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苏州工业园区作为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注册地之一，已

经吸引了众多私募机构落地，苏州QFLP试点办法的出台将持续推进苏州股权投资企业多样化发展。我们将

持续关注各地的QFLP政策动态，及时为大家更新相关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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